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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养东
实习生 郑秋菊 文/图） 槟榔
会使人上瘾，也早已被国际
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
近日，有家长反映，莆田一些
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销售槟
榔，且放在显眼位置，家长担
心有未成年人购买。

连日来，记者走访莆田
城区多个校园周边，在麟峰
小学、梅峰小学、砺青中学周
边两三百米的便利店，均有
销售槟榔制品。

荔城区北大北街一家名
为好利来的便利店，距离麟
峰小学仅 200多米。记者在
便利店入口右侧看到了槟榔

的专属货架，上面陈列了多
种不同价位的槟榔，每包价
格 20 元到 100 元不等，较多
的品牌是“和成天下”“湘潭
铺子”。店主称价格不算贵，
挺多人喜欢嚼。

在砺青中学周边的梅园
东路，一家名为多多来的便
利店也摆上了槟榔专属货
架，但品类没那么丰富。店
主称，这一批货已经卖光
了，后面会再进货。梅峰小
学附近兴安路与胜利北街交
叉口的一家五星便利店，同
样在销售槟榔。

记者注意到，槟榔制品
的包装袋上写有“劝阻未成

年人咀嚼，不得向未成年人
销售槟榔”“长期过量咀嚼
槟榔，有害口腔健康”。上
述店主均称，虽然在校园附
近，但他们不会把槟榔卖给
学生。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
学校外，莆田兴安小学、莆
田一中、莆田九中等学校周
边，也有多家店铺销售槟
榔。“未成年人自制力差，如
果商家为了获利销售，后果
不堪设想。”家长陈女士说。

据了解，槟榔中含有槟
榔碱，可以刺激人体，使人
兴奋，而槟榔制品在加工过
程中，添加了细辛、麻黄、薄

荷、甘草以及生石灰等成
分，对人体的神经刺激会更
大，更容易让人上瘾。国际
卫生组织早已将槟榔列为一
级致癌物，是致癌物中的最
高级别。

近年来，多地市场监督
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当地
食品经营者“不得销售食
品包装和标签标识的槟榔
及槟榔制品”，落实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早些年“不
应再按食品对槟榔进行监
管”的要求。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联
系莆田12315热线，工作人员
表示将核实调查。

莆田多个校园周边 便利店销售槟榔
多家便利店还把槟榔放在货架显眼位置，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购买食用后上瘾

收 费 闸 是 否 经 过 审
批？22 日，记者致电福州
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
处，工作人员表示该路段
的管理与审批都由属地镇
政府负责。之后，记者联
系上了马尾区马尾镇政
府，相关工作人员在了解
完情况后反馈，该道闸未

经过镇政府审批。
该工作人员称，经与相

关报备部门确认，上述停车
场并未完成备案，18日部门
已经向省登协下达整改通
知书，要求其提交停车场的
报批材料，但截至 4月 22日
尚未收到。

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沈展
昌律师认为，这是公路，而
非停车场。公路设闸收
费，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即不是所有
公路都可以设闸收费，对
何种公路能设闸收费，国
家法律、法规是有明确规
定的；其次，对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公路设闸收
费，还需经相关政府部门
审批，而非备案。只有停
车场，才是备案。在符合
上述规定的情况下，设闸
收费合法。如果不符合上
述规定，则违法，若是还影
响村民通行，同时也侵犯
了村民相邻权。

盘山路上 为何设收费闸？
事发福州马尾区登山路，收费单位称道闸设置在其承包范围内，而村民则认为

路是通往后山的必经地，设闸收费不合理；政府部门表示，该道闸未经过镇政府审批
近日，有福州市民反映，马尾区魁岐村一条盘山路上设闸收停车费，收费的依据是什么？
该停车场收费单位福建省登山协会（以下简称“省登协”）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收费闸设置在省登协承包范围

内，所处路段也由省登协出资修缮，进入收费闸后也只能通向省登协营地内部，并非前往其他地点的必经之路。而
魁岐村村委会则表示，村民仍需通过该路前往后山，无论收费闸是否在省登协承包范围内，都应将收费闸设置在靠
近停车场的地方，而非盘山路上。

在通往省登协的路
上，记者看到一处无人值
守的停车收费闸。收费
闸前后都是盘山路，标价
牌上显示收费单位为“福
建省登山协会石鼓别苑
停车场”，收费标准为“30
分钟内免费停车，4 小时
以内 5元，4~8小时 10元，
过夜 20元”。

“山路上怎么可以设
闸收费呢？”路过的一位魁
岐村村民说，该收费闸启
用近一年了，给村民带来
了诸多不便。

进入收费闸后，沿着
山路又行驶了 500 余米，
记者来到省登协石鼓别苑
的停车场。在这里，记者
见到了省登协副会长吴先
生。

为何收费闸设在盘山
路上，而不设在停车场
前？对此，吴先生解释道，
该收费闸所在位置属于省
登协的承包土地范围，早
在 1999 年就已经同魁岐
村达成了承包协议。记者
查看吴先生提供的《山园
山地承包合同》，魁岐村村
委会将坐落于本村三丫路
面积约 238 亩的山园山
地，交由省登协会长朱先
生承包，承包期限自 2000

年 1月 1日起至 2049年 12
月 31 日止。合同还附有
明确的承包范围示意图。

吴先生称，收费闸所
处路段由省登协出资，在
原有的泥泞砂石路上扩大
完善的，路名也由该协会
申请从“三丫路”变更为

“登山路”。他还称，停车
收费价格不高，4 小时以
内只要 5 元，就是考虑到
了村民和登山者来回的时
间，“登山路的日常维护和
清理都是省登协负责，而
协会的登山步道等项目是
免费开放的，收取费用也
便于日常管理”。

吴先生说，2022年 12
月登山路扩建完成，2023
年 4月从原先的门房向内
收了十余米设立了收费
闸，经过报批和公示，于
当年 7 月份开始收取费
用。

“这条路不是前往其
他地点的必经之路，开车
的终点在省登协的营地内
部，从同一个口入，也只能
从同一个口出，因此不存
在占用道路这一说法。”吴
先生说，目前，省登协仅开
发使用了承包土地的一小
部分，也未曾侵占魁岐村
或其他村子的土地。

随后，记者来到了马尾
区马尾镇魁岐村村民委员
会了解情况。

“那里本就有一条沙土
路，是老一辈的村民开拓的
路，他们（登山协会）只是承
包后铺了水泥路。”一名村
干部否认吴先生的说法，并
表示，如今石鼓别苑的位置

是早年的知青点，再往后走
还有大片村中的土地以及
小道，“现在后山上也还有
一些菜地、果园，部分村民
还要由此上山”。

魁岐村村委会主任陈
秀娜称，去年7月，省登协设
置了道闸开始收费，“即便
省登协承包了村里的部分

土地，但在如此远离停车场
的入口位置设立收费道闸，
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这就像是我去自家后
院，还要给外人交停车费。
哪有这个道理？”上述村干
部在一旁连忙补充道。
魁岐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认为，省登协应将收费闸

设置在靠近停车场的地
方，方便村民进出。“村民
为此也和他们起过纠纷，
对方也停止收费了一段时
间，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收
费了。”陈秀娜告诉记者，去
年道闸开始收费后，村委会
多次与省登协协商，但始终
无果。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梁展豪
实习生 王琳 文/图

省登协：
收费闸位于承包土地范围内

村委会：收费闸挡住了村民通往后山的路

律师：公路设闸收费，需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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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销售的槟榔制品


